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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議題研析           編號：684 

一、 題目：護理人員兼任消防管理人責任之法制研析 

二、 所涉法律 

護理人員法、消防法、刑法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(一)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(以下稱臺北醫院)附設護理之家，

2018 年 8 月 13 日發生火災，經調查鑑定結果，發現起

火原因是編號第 235 號床潘姓病患友人自行攜帶「超長

波床墊」進入院內，使用過程電源線擠壓彎折，導致電

器異常短路，產生高溫引燃周邊超長波床墊、床單等可

燃物，而延燒至整個房間，造成 15 人死亡。新北地檢

署指出，潘代理護理長是護理之家負責人兼「防火管理

人」，得知有住民違規自帶床墊，雖已告知住民不可以

攜帶自備電器，但無具體指示後續處理方式；而陳護理

師則被指派負責用電安全檢查，卻未落實按月檢查，也

未檢查床墊電線有無破損，於是認定 2 位護理人員對於

發生火災都有過失，依業務過失致死罪起訴。而徐姓院

長、攜帶導致起火床墊之民眾等 5 人則不起訴處分。 

(二) 按《護理人員法》第 17 條規定，公立護理機構之開業，

由其代表人為申請人，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(市) 主管

機關申請核准登記，發給開業執照。第 19 條規定，護

理機構應置負責資深護理人員 1 人，對其機構護理業務，

負督導責任。第 24 條規定，護理人員之業務為健康問

題之護理評估、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、護理指導及諮詢、

在醫師指示下之醫療輔助行為。而所稱「業務」依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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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衛生署(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)1984 年衛署保字第

502582 號函示係指：以醫護專業知識與技術評估為病

患健康之違和及功能，設計護理計畫，執行護理活動並

協助醫師執行醫療行為，且高度專業性技術及獨立性，

與一般業務之提供，性質不同。 

(三) 《消防法》第 2 條所稱管理權人，係指依法令或契約對

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者；其屬法人者，為其負責

人。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，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

築物，應由管理權人，遴用防火管理人，責其製定消防

防護計畫，報請消防機關核備，並依該計畫執行有關防

火管理上之必要業務。 

(四) 本案臺北醫院附設護理之家依前開《護理人員法》及《消

防法》規定，管理權人為臺北醫院徐院長，防火管理人

為該護理之家負責人即潘代理護理長。而該護理之家火

災緊急應變計畫送消防署核備，潘代理護理長指派陳護

理師負責用電安全檢查。又該護理之家住民生活公約規

定，「嚴禁擅自於住房內使用電器用品」「住房內插座僅

供醫療儀器使用，禁止使用自備之電器用品」。潘代理

護理長知悉潘姓住民使用自備之超長波床墊，但未具體

指示護理師及照服員應如何處置。 

(五) 監察院經調查後於 2019年 2月 18日提出 108內正 0005

號糾正案，以臺北醫院附設護理之家怠未依規定對住民

自備之電磁波床墊等用電物品善盡安全管制之責，致釀

成大火災害，糾正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。糾正案文認為

「1.一般民眾攜入之用電設備，無論屬高功率或低功率

產品，悉屬禁止之列，允無例外可循。2.護理之家住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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絕大多數為行動不便者，防災、防火管理強度本應更勝

一般公共場所，縱使工作人員囿於入住民眾家屬強烈堅

持，允讓其使用，然基於公共利益大於私益原則，自不

容任何私益凌駕於公共安全之上。」 

四、 建議事項 

(一) 回歸護理人員法規定之權責： 

依《護理人員法》第 24條規定，護理人員之業務為健

康問題之護理評估、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、護理指導

及諮詢、在醫師指示下之醫療輔助行為。「防火管理」

及「用電安全檢查」並非《護理人員法》規範之護理

師及護理人員業務。 

(二) 檢討護理人員兼任消防工作之適法性： 

依《消防法》設置之防火管理人及用電安全檢查人員，

是否為被起訴之 2 位護理人員之「業務」？查《刑法》

第 276 條第 2 項規定，從事業務之人，因業務上過失

而致人於死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，得併科

三千元以下罰金。而此所謂 「業務」，我國實務上及

學者通說認為，以反覆同種類之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

動，不以有特別技能始能從事之事務，或適法事務為

限，只要實際上持續地從事特別事務，即屬之。換言

之，個人基於其社會角色而持續所執行之事務，其主

要部分之事務，故屬業務，即使為完成主要事務所附

隨之準備工作或輔助事務，亦應包括在內。 

    依上揭說明，潘代理護理長及陳護理師，為該護

理之家之防火管理人及用電安全檢查人員，本應注意

依護理之家火災緊急應變計畫與住民生活公約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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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民眾使用自備之電器用品，且應注意使用電器之

安全，按月檢查護理之家內電器使用情況，並監督住

民或其照護者禁止使用自備電器，避免因民眾使用自

備電器不當引起火災。而陳護理師疏未依規定按月檢

查住房內有無使用私人電器及該床墊使用之電線表層

有無破損及重物碾壓之情事，潘代理護理長亦未落實

覆核陳護理師之檢查結果，似均疏未依規定排除此火

災危險因子。然而，未遵守住民生活公約，攜入使用

自備電器用品及加熱床墊護理之家之人員，有無注意

義務之違反？二者間之責任歸屬與課責比例，仍有待

斟酌。  

(三) 以目前地區醫院護病比為 1:15，護理人員工作已屬繁

重，且護理人員之服務攸關民眾生命安全，安心做其

專業工作，才能提供優質之醫療照護，守護國人健康。

而消防安全事涉高度專業，即使護理人員曾接受消防

及用電安全講習或訓練，然在相關訓練不足之情況下，

要求護理人員具備判斷電路缺失等問題能力，恐超出

護理人員專業範圍。因此，建議醫院及其附屬機構之

防火編組應納入整個醫院之消防安全規劃及人力設置，

避免附設機構以機構內護理人員兼辦，不應讓護理機

構之防火變成少數人責任。且要求醫院依《消防法》

第 13 條，擬定相關防火計畫報請消防機關備查時，應

避免在該計畫中，以護理師承擔防火管理人、用電安

全檢查等額外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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